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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至 27 日，《工人日报》 记者
跟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安全生产法执法检
查组奔赴新疆。

在检查组深入工厂、企业等一线生产
单位检查的过程中，记者观察并记录了执
法检查的诸多场景，见证了检查组不断重
申的“切实做到安全才能生产、生产必须
安全”要求如何落地。

“这个应急通道符合安全要求”
9月 25日 12点 55分， 全国人大常委

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组突然来到昌吉市一
家商场， 抽检作为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生
产情况。

“你们这里进行过安全生产培训吗？ ”
执法检查组成员随机拉过一个服装店的
店员询问。

“不知道。 ”
“那你知道这个灭火器怎么用吗？ ”
“知道。 ”
“说说看该怎么操作。 ”
“拔销子、握管子、压把子。 ”
姑娘被一群人围着有些紧张，却没有

被问题难倒。 她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指着
灭火器的相应部位。

……
检查组继续深入商场内部检查。
“逃生通道的门应该是开着的。 ”全国

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李礼辉按动该商场

一扇应急通道疏散门的开关。
“啪！ ”门应声被推开。
“逃生门应该是向外开的，这个应急通道

符合安全要求。 ”李礼辉委员说。
商场、体育场馆、展览场馆、学校教学楼

等短时间内聚集人数超过 50 人以上的地方
被称为人员密集场所。

安监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刘强告诉记
者，对于此类场所，消防安全和保障逃生通道畅
通是日常安全生产中最需要注意的两个事项。

据了解，人员密集场所的火灾容易导致
群死群伤，日常必须预防火灾发生；紧急情
况下人流向外拥挤时很容易摔倒，后面的人
也会随之摔倒，造成疏散通道的堵塞，甚至
导致严重伤亡，因此，这类场所必须有明显
的逃生标志，保证逃生通道的畅通，逃生门
不仅要从内部能快速打开还必须足够宽敞。

从当日的检查中， 该商场基本符合安全
生产要求，但检查组提出，人员密集场所的消
防设施、 逃生通道等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比较
完备， 但是否真的有效却并不能仅通过眼睛
看出来， 必须通过实际演习才能发现其中的
问题。

“车间存在有毒有害气体！ ”
9 月 25 日下午，检查组来到位于昌吉市

高新区的一家公司进行检查。
17 点 33 分， 检查组一行进入该公司一

期项目挤压车间。资料显示，该公司的主要产
品有铝合金门窗、 幕墙等建筑材料以及一些
工业型材、装饰型材等。

尽管是周六的下午，员工们依然忙碌着。

由于该公司有订单要完成， 所以员工们当天
属于加班。因此，检查组成员得以进一步观察
该公司的安全生产常态状况。

挤压车间内，身穿深蓝色工装、头戴黄色
安全帽的工人们正在操作台上忙碌。

厂房宽敞明亮、员工专心工作、机器轰轰
转动，一切看起来都很有序。 但是，检查组成
员却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顺着检查组成员手指的方向， 记者看到
有的工人戴着手套有的却没戴。 走到离机器
七八米的地方， 能感到有热量从工作台上散
发出来。 有两名工人眼睛紧盯着机器中的铝
条， 在他们俩的头顶正上方贴着一个黄底红

字“标语”，写明“高温危险 严禁触摸”。然而，
他们与其他工人一样，着工装、戴安全帽，并
没有穿戴任何高温防护设施， 也没有佩戴防
噪音耳塞，甚至其中一个人连手套都没戴，是
徒手进行操作。

出了挤压车间， 检查组一行又进入该公
司二期项目的喷涂车间。 车间的两边没有关
门， 走在里面能明显感到空气流动带来的微
风， 但其中飘着一股刺鼻的味道。 记者了解
到，该公司虽然建立时间不算长，但产品销量
不错， 被询问到的员工都表示自己对工作很
满意，所在公司很有发展前途。

正在行进途中， 陪同执法检查组到新疆

的国家煤矿安监局副局长杨富对一位身着
深蓝色工装的人说：“你们这个车间存在有
毒有害气体，一定要注意工人的防护。 ”

这位员工自称是该车间的负责人，他
说弥漫着的味道来自于喷涂用的 “氟碳
硅”。 他同时指了指自己的身后，说操作喷
涂的地方是全封闭的， 在那里工人会佩戴
防护设施。

17点 51分，检查组走出喷涂车间。 多
位检查组成员向该公司负责人提出，该公司
存在工人没穿戴相应防护用品、生产车间未
规范划区、车间未设置职业危险告知牌等情
况，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需要尽快改进。

此时，检查组成员、全国人大代表魏岚又
发现车间外的空地上杂乱地堆放着一些玻璃，
她提醒说：“玻璃这样堆放，也有安全隐患。 ”

“我们好多年没出现工伤了！ ”
穿工作服、 戴安全帽在很多人看来已

经是进入工作场所的“标配”了，但跟随检
查组深入到新疆吐鲁番的一家油田和昌吉
市的一家电工企业后记者发现， 不同的企
业还有不同的特殊“入场需要”。 诸如像乘
坐飞机一样，不能带打火机，甚至不能带手
机； 进入作业区域必须先除尘或是除静电
等。在这两家企业，记者先后询问企业员工
所在单位近年来是否有工伤或安全生产事
故发生，都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一位员工摇着头说：“我们好多年没出
现工伤了，职业病更是没听说过。 ”

数据显示，在新疆，安全生产状况的逐
年向好不仅体现在某个企业中。来自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的统计显示，近年来，全疆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连续 10年下降,2014年首次降到千人以下。

据悉，今年 1 月~8 月，新疆共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 726 起、死亡 347 人，同比分别
下降 25.23%和 42.17%。

������9 月 22 日至 27 日，我作为“随队”记
者跟随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新疆

进行安全生产法的执法检查。
检查中，几乎每到一个企业，记者都会

“悄悄”地向员工询问他们对所在单位安全
生产情况的体会， 以及近年来有没有出现
过工伤和职业病的现象等内容。 让人有些
惊讶的是， 不论是安全生产状况良好的企
业还是被检查出有诸多问题的单位， 员工
都像约好了似的说自己企业的好话。

“工伤、职业病我们这里没有过。 ”

“我们劳保用品经常发，企业都要求我们用。
“我们车间的员工平时都戴口罩，这里是

外面，里面的人都戴着呢。 ”
“今天这个味道大是因为有风，我们这里

很少这样！ ”
……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看， 检查组所到的企

业， 近年来的确没有出现过重特大安全生产
事故，然而，检查组在检查过程中依然发现了
一些问题。 以被当地安监部门责令整顿的一
家企业为例，检查组进入该企业后发现，车间

存在有毒有害气体和噪音污染，在里面工作
的员工必须佩戴防护设备。 然而，在这样的
一个企业中，记者并没有看见工人们戴口罩
或防毒面罩，也没有佩戴降噪耳塞。 身处如
此不安全的生产环境，工人们却都在有条不
紊地进行着各自的工作。

事实上，执法检查组和随后当地安监部
门的检查显示，该企业存在多项不符合安全
生产要求的情况，而且该企业的二期建设项
目并未完全建成，不仅未作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也不符合“三同时”的安全生产要求。

在这样一个不安全的生产环境中， 我依
然没有听到一句说企业安全生产状况差的

“坏话”。
对企业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是身在其中员

工的法定权利。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员工几
乎不会也不敢对此发表任何意见。 正如这次
执法检查中我看到的情况一样。

实践中，企业员工不敢主张安全生产权、“不
敢说企业坏话”的现象并非新疆的企业独有。

2014 年 8 月 30 日，本报记者就曾以《工
人有没有权？ 有权敢不敢用？ 》为题报道了在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
诸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对这一现象的关

注。 有委员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从
业人员不敢说企业有什么安全隐患， 一说
就被炒鱿鱼了。 ”

我国《安全生产法》中特别强调了从业
人员（劳动者）的权利，赋予了从业者相应
的安全生产权利， 但大量的安全生产事故
表明，即便劳动者发现了安全隐患，也不敢
提意见，更不能“拒绝上岗”。通过这次实地
走访我发现，两年过去了，这一现象仍没有
太多改观，依然难觅敢于对企业“不安全生
产”说“不”的员工。

尽管劳动者的安全生产监督权仅是

《安全生产法》 中一项不十分起眼的权利，
但它却最“接地气”，最能提前发现安全隐
患。如何落实这一权利，如何让工人在安全
生产中成为真正的监督者， 仍是需要各级
立法、执法者们思考的问题。

（张伟杰）

������国庆长假不少人选择出国旅游， 尽管大
多数人都开心而去满意而回， 但依然会有人
在境外遭遇各种损失……

随着出境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激增 ，
近年来 ， 中国旅客在异国遭遇盗窃抢劫 、
车祸人祸 、天灾的消息屡见报端 。 境外旅
行游客大多选择跟团游 ， 而一旦遭受损
失 ，因语言不通 、对当地法律不了解 、时间
较长等问题 ，在当地维权成本较高 、难度
较大 ，因此旅行者往往选择回国后向旅游
经营者索赔 ，那么旅游经营者会对旅客的

损失买单吗？

自由活动受伤

该自认倒霉吗？
老张夫妇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巴厘岛

旅游 。 到达巴厘岛后的第一天 ，领队和地
陪按行程带旅客到住宿酒店的专属海滩
区游泳 。 老张问领队是否可以下海游泳 ，
领队说海浪大不建议下海 ，但并未拒绝他
下海游泳。

老张下海后发现海上有很多漂流物，一
个巨浪打来，他的右边锁骨被砸骨折。回国后
老张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赔偿其医疗费、护
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10 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旅行社虽然在老张游
泳前给予了安全提示， 但并没有充分告知
其危险性， 所以应在违约责任范围内对损
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老张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 自己应该懂得下海游泳的危
险性却并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 其行为具
有一定冒险性， 故老张应对损害后果承担
主要责任。 最终法院认定旅行社承担 20%
的责任。

财物房间里被盗

宾馆有没有责任？
小谢与旅行社订立合同， 约定旅行社安

排小谢在阿曼的全部旅游活动。 小谢乘坐旅
行社预定的航班到阿曼后， 把随身携带的相
机、钱包等物品放在入住的酒店。

第二天醒来后， 小谢发现自己的相机和
钱包都丢了。 小谢认为旅行社安排的宾馆安
保不好，没达到四星标准，要求旅行社与宾馆
赔偿自己的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旅行社在出团前已向包
括小谢在内的旅客发放注意事项， 提示贵重
物品应随身携带。在小谢东西被盗后，旅行社
协助其报警，已尽到了安全提示、救助义务，
故旅行社不应承担责任。

从现场来看， 小谢居住的房屋房锁有明
显被撬的痕迹，宾馆若保安严密，应当会发现
有人撬锁，故宾馆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同时考
虑到房屋内有温馨提示， 载明贵重物品放置
保险箱， 小谢没有将上述物品放置保险箱也
是损害发生的原因之一， 故法院最终认定小
谢自行承担部分损失，其余损失由宾馆承担，

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目的国意外生变

旅游未果谁担责？
2014年 8月， 小胡购买了一家旅行社在

卡塔尔、也门的旅游产品，双方签订合同。但在
9月 23日小胡入境也门当天， 旅行社单方面
终止了也门段的合约，拒绝提供也门境内的一
切服务，导致小胡的也门段行程未能进行，并
造成小胡在也门境内滞留数日。 小胡认为旅
行社违约，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退还也门段团
费 20200元并支付滞留期间的食宿费用。

2014 年 9 月下旬，也门首都萨那的局势
恶化， 外交部领事司与中国驻也门使馆联合
提醒中国公民尽快撤离， 萨那的局势是合同
双方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
情况，属于不可抗力。法院认为在此情形之下，
旅行社建议小胡尽快离开也门，符合旅行社职
责。 按照我国《旅游法》的相关规定，因不可抗
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而解除的，组团社应当在
扣除已向地接社或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
还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本案中，旅行
社已提交证据证明也门段的团费其已支付给

地接社，且该费用地接社不能退还，故法院没
有支持胡某退还也门段团费的诉讼请求。同时
依据法律规定，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旅客滞留增
加的食宿费用由旅游者承担。法院最终驳回了
小胡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
在司法实践中， 旅游经营者赔偿旅客全

部损失的情况较少， 尤其是在不可抗力导致
旅客财产、人身受损时。

为了减少损失， 建议旅客在出境游时购
买意外伤害险。 意外伤害险与旅行社责任险
不同， 旅行社责任险仅对旅行社在从事旅游
业务经营活动中，致使旅游者人身、财产受损
承担赔偿责任， 对因旅行社责任之外的意外
伤害是不承担责任的。同时，提醒出境游的旅
客，要学会保护自己，尽量避免去情势较乱地
区， 在国外遭遇紧急情况， 可以及时拨打
12308，向祖国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

（作者单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今年 9月， 全国
人大常委会启动全国
范围内的安全生产法
执法检查。 这是新的
安全生产法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实施以
来开展的首次检查。

执法检查组组成

5个小组， 于 9月中旬
至 10 月中旬分赴山
西、上海、江苏、西藏、
新疆等 10个省 （区、
市），要求“一定要注意
工人的防护”。

“不安全”企业被责令整改
�������9 月 27 日，记者在跟随执法检查组回京途中获悉，执法检查
组检查发现诸多问题的那家公司一期挤压车间已被责令整改；同
样存在安全生产“瑕疵”的二期项目，由于不符合“三同时”的要
求，已被责令停止生产。

在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9 月 25 日发出的责令限期整
改指令书中显示，该公司存在下列问题：

一期挤压车间员工陈某、马某刚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帽、耳塞；
一期挤压车间未在车间显著位置设置职业危险告知牌；
一期挤压车间操作人员马某、马某祥未穿戴高温防护用品；
一期挤压车间现场生产设备、原材料、成品、人员操作通道未

进行规范区划；
二期项目车间未做职业危害检测（现场有刺激性气味）

……
现责令对上述问题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前整改完毕……逾

期不整改或者达不到要求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由此造成事故
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的责任。

此外，在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同一日作出的现场处理措
施决定书中提出，发现这一公司二期建设项目未完成建设，现场
安全设施不完善，未完成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验收工作，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责令停止二期项目的生产活动，在二期项目竣工验收及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验收前，不得使用……

记者同时获悉，在该公司接到整改通知后，已经于 9 月 26 日
全部整改完毕。 （张伟杰）

执法追踪

员工“不敢说企业的坏话”
记者手记

出境游受损谁买单？

□ 姚 媛

山东打掉 33台伪基站
本报讯 （记者丛民）近日，山东省公

安厅组织开展打击伪基站集中行动，打
掉伪基站 33 台，抓获犯罪嫌疑人 30 名，
打掉违法犯罪团伙 8 个。

据山东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此次行动中， 山东省公安机关与无线
电管理部门、移动公司开展联合打击，充
分利用伪基站监测系统和移动公司梳理
的伪基站信息，发现正在工作的伪基站，
组织力量快速出击， 及时抓获使用伪基
站的犯罪嫌疑人， 查缴伪基站设备和其
他赃款赃物，第一时间消除危害。

今年 9 月 26 日，济南市公安局历城
分局获取线索： 有人利用伪基站在济南
市历城区二环东路与山大南路交界口发
送开发票信息，出售假发票。历城分局刑
警大队会同山大路派出所立即开展侦查
工作，抓获犯罪嫌疑人詹某，在其电动车
座箱内查获伪基站设备一台， 及操作伪
基站手机一部。 目前，詹某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西宁投诉举报非法行医获奖励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西宁市日前

制定打击非法行医投诉举报《奖励办法》，
市民只要发现有人非法行医、 黑诊所、游
医、“号贩子”、“医托”、非法进行胎儿性别
鉴定等违法行为，都可投诉举报，一经查
实，将给予举报人最高 500元奖励。

《办法》明确规定，举报人可以通过
来人、来电、来函、传真或网络等方式，向
西宁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供非法行医
者的名称、地址、违法人员的姓名、身份、
违法事实等情况。

该《办法》还规定，群众举报未取得
有效《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事诊疗活
动的(黑诊所、游医等)；医疗机构使用非
卫生技术人员开展诊疗活动的和损害公
平安全就医环境的“号贩子”“医托”等非
法行医行为， 提供线索且事实未被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掌握的属于奖励范围。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一家两制”
式腐败现象在各地仍不少见， 在商品经
济发达地区尤其突出。

“一家两制”指的是领导干部既有家
庭成员在党政机关工作， 又有家庭成员
在非公有制经济部门、 民营经济等不同
领域从业的现象。 如果领导干部利用其
职权或职务影响，使其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获得不正当利益，就极易引发腐败。

上海一家商场举行消防、疏散演练。 （资料图片） 视觉中国供图

北京四中院首例林权“民告官”案开审
本报讯 （记者张伟杰）因不服政府

对林权的确认， 北京市平谷区一村民将
平谷区人民政府告上法庭。 10 月 13 日
上午，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 这是四中院审理的第
一起涉林权确认的行政案件。

原告诉称， 其原是平谷县熊儿寨乡
南树林村村民，1983 年取得原平谷县人
民政府颁发的 《林权证》《果树长期使用
证》。 2002 年原告得知政府要对原权属
证明进行换证工作， 但到昌平区林业局
未能办理成功。 此后通过政府信息公开
途径得知被告将南树林村全部林地确权
给昌平区王辛庄乡王辛庄村。 原告认为
被告的上述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被告平谷区人民政府辩称， 原告与
被诉确权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而且原告所持 《林权证》《果树长期使用
证》已经失效。 此外，还认为原告起诉已
经超过法定期限。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
告诉讼请求。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充分发表了各
自意见，法院将择期宣判。

新华社发

“你们这个车间存在有毒有害气体”

新华社发

———全国人大常委会安全生产法执法检查组走进企业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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